
草案修改稿对从事犬只养殖、交易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提出了更详细的要求，
包括做好清理消毒、经营台账、动物检疫等工作。

草案修改稿还明确，商住综合楼和底层为商业的住宅楼内禁止新设犬只养殖、寄
养、交易等经营场所。本条例施行前已依法设立的，应当按照区县（市）人民政府规定的
期限搬迁。

犬只经营、诊疗机构应当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卫生，即时有效制止犬只吠叫，避免影
响他人正常生活。

犬只诊疗机构应当依法对死亡犬只和诊疗、整容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送至
指定无害化处理场所，不得随意丢弃。

犬只收容留检场所应当建立犬只领养制度。允许符合犬只准养登记条件的个人领
养经检疫合格的无主、弃养、没收犬只。 记者 房伟

本报讯（记者 房伟）昨日召开的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18
年度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议了2018
年度宁波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据报告，2018年度，全市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
业）共计1040户，其中市本级国有企业505户，各区县
（市）国有企业535户。资产总额14062.71亿元，负债
总额9163.49 亿元，净资产4899.22 亿元，营业收入
649.97亿元，同比增长26.85%；利润总额13.32亿元，
同比增加27.00亿元。

上述国有企业涉及18个行业大类，按合计资产规
模排名，前三大行业分别为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房地产
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国有资本集中于交
通物流、基础设施、区块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2018
年度资本投资主要用于大交通、大港口、都市建设、民
生建设方面。

此外，全市国有金融企业共计32户，资产总额
12980.21亿元，负债总额11851.3亿元，2018年实现
营业收入338.99亿元，净利润127.21亿元，同比增长
21.4%，实际缴纳税金63.99亿元。

全市国有金融企业中，国有独资7户、国有全资7
户、国有绝对控股4户、国有参股14户；银行类（信用社
类）16户、保险类1户、担保类13户、金融控股公司1户、
金融资产管理类1户；市本级8户、区县（市）级24户。

2018年度，全市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2001.88
亿元，负债总额712.91亿元。其中，行政单位资产总
额 651.77 亿元，事业单位资产总额 1350.11 亿元。
2018年底，全市土地调查总面积为97.32万公顷；海域
总面积为83.56万公顷；共有海岛611个；森林总面积
44.38万公顷；湿地资源总面积23.17万公顷。

本报讯（记者 房伟）昨日，记者从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获悉，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
期间收到的614件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以下简称代
表建议）目前均已按规定办理完成并全部完成反馈。

从代表反馈情况看，对办理工作满意率为
90.39%，对办理结果满意率为81.27%。对初次办理
后代表反馈不满意的6件建议，根据相关规定，督促办
理单位进行了再次办理。目前，有4件建议代表表示
满意，剩余2件正在办理中。此外，闭会期间，代表提
出建议8件，有4件已办结。

建议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的374件，占
60.91%，创历史新高。如针对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强农
村饮用水管理、提高供水水质的建议，截至6月底，我
市已全面建立了县级统管责任体系，截至7月底，全市
所有106个项目均已开工，并完成21个，受益人口
5.46万人。

建议所提问题部分解决或列入计划解决的213
件，占34.69%。这些建议往往牵涉多个部门，情况相
对复杂，解决起来存在一定的政策难题和现实困难。
各办理单位积极主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推动建议逐
步解决。如针对代表提出的关于高质量融入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发展的建议，我市正会同舟山、台州两市共同
编制《宁波都市区建设行动方案》《宁波都市区规划纲
要》，计划年底前发布。市里将成立市委主要领导任组
长的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对口联系、定期会商
等工作制度，研究制定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项政
策体系，定期梳理形成重大项目储备库，合力推进宁波
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建议所提问题因受客观条件所限暂时难以解决或
留作参考的27件，占4.40%。这些建议涉及的问题大
多与目前国家政策冲突或受客观条件限制无法突破，
解决时机不成熟。有关部门向代表作出解释说明，有
的还向上级有关部门积极反映。如针对代表提出的关
于提高工伤劳动能力鉴定标准的建议，根据《工伤保险
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浙江省以及宁波市的劳动能力
鉴定部门均无权也没有资格对现行的劳动能力鉴定标
准进行修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代表作了说
明解释，取得了代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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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宁波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以
下简称草案修改稿）提交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二审。

今年8月下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首次审议了《宁波市
养犬管理条例（草案）》。会后，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
建议，在草案总则、免疫和登记、养犬行为规范、诊疗和经营、收容和留检、监督
和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都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草案修改稿结合国家有关养犬管理要求，明确在现行法规的基础上，总体上采取更
加严格的管理举措，增加“本市对养犬实行严格管理、管限结合”的表述。明确养犬人应
当依法养犬、文明养犬，训练犬只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
合法权益。

草案修改稿明确，我市按照重点管理区和一般管理区实行分区域养犬管理。城市、
镇的建成区以及区县（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区域为重点管理区。重点
管理区以外的其他区域为一般管理区。

草案修改稿明确，本市实行犬只狂犬病免疫制度。犬只出生满三个月或者免疫有
效期届满前三十日内，养犬人应当为犬只接种狂犬病疫苗并办理犬只狂犬病免疫证明。

犬只首次接种狂犬病疫苗后，农业农村部门应当向养犬人发放犬只免疫牌并为犬只
植入电子标识，在电子标识中记录养犬人身份信息、犬只身份信息以及免疫情况等内容。

草案修改稿明确，重点管理区实行犬只准养登记制度。犬龄满三个月的犬只未取
得养犬登记证的，不得在重点管理区内饲养。重点管理区内，除护卫等合理需要外，禁止
单位饲养犬只。禁止在重点管理区内饲养、繁殖、经营烈性犬和列入禁养名录的大型犬。

考虑到“每户限养一只”的“户”不明确，实践中存在个人养犬“多房多证”的情形，草
案修改稿明确：个人在重点管理区内饲养犬只，每一户籍且每一固定居住场所限养一只。

同时明确，重点管理区内，个人接收临时寄养犬只，寄养犬只必须已经办理准养登
记，犬只寄养数量不得超过一只，寄养时间不得超过三十日。准养犬只繁殖幼犬的，养
犬人应当自幼犬出生之日起三个月内将超过限养数量的犬只自行处理或者送至犬只收
容留检场所。

草案修改稿明确规定，重点管理区内携犬出户，应当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犬链
有效管控犬只，并主动避让他人；乘坐电梯或者上下楼梯时，采取收紧犬链并为犬只佩
戴嘴套或者怀抱犬只等方式避让他人；即时清理犬只粪便；不得在禁止遛犬区域和时间
内遛犬。6时至21时禁止携大型犬出户。

除盲人携带导盲犬或者重度肢体残疾人携带扶助犬外，一般管理区内的犬只不得
进入重点管理区。

对于犬只伤人的情形，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有了相应的处罚规定。草案修改稿
在此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细化，规定犬只伤害他人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养犬人应当立即将受害人送至诊疗机构诊治，并垫付医药费。如果拒绝将受害人
送诊，养犬人要面临额外一千元的罚款。同时，对于犬只伤人两次以上、一次伤害两人
以上或者有致人重伤、死亡情形的，要被没收并交由收容留检场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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